
合同条件 (中文译本) 
1﹒ 展览场地的分配和使用 

(a) 场地由主办单位分配。主办单位会考虑参展商的要求﹐ 但是主办单位在场地分

配上有最终的决定权。 

(b) 主办单位还保留改变场地分配的绝对权利以确保展览会的总体利益。 

(c) 参展商不应转让、转租/转借或转批分配到的场地或由此放弃其所有﹐ 也不应在

未得到主办单位同意前在展览场馆使用其被分配位置以外的场地﹐ 也不应将分

配到的场地作任何非展览用途。 

(d) 收到全部款项后﹐主办单位应立即向参展商颁发出入许可证﹐允许其工作人员

和展品进入展览场馆。 参展商一旦违反此间任何条款﹐主办单位可以在任何时

候吊销其出入许可证。 

(e) 在主办单位规定的日期期满后﹐或在不管因何种原因令本合同被中止后﹐ 参展

商应完好地交还其分配到的空置场地。 

 

2﹒ 付款 
(a) 参展商保证按照本合同所附发票中要求的数额和指定时间支付费用。 

(b) 一旦参展商未能准时支付费用﹐主办单位有权决定中止本合同、没收所有已付的

款项并继续追索所有损失。 合同中止后﹐主办单位应有权制止参展商的任何工

作人员或展品进入展览 场馆。 

(c) 对于发票的任可更改必须以书面形式并由主办单位的签署方能生效。 

 
3﹒ 参展商的撤展 

(a) 参展商想撤出展览前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主办单位﹐ 并依据（b）款规定支付费用。 

(b) 参展商必须收到主办单位的书面接受书并向主办单位支付以下费用后才能有效

撤展﹕ 

 

主办单位收到撤展通知的时间 应向主办单位支付全额合同费的比例 

i) 保证金是不能退还的    - 

ii) 自合同日期起 30天之内    50% 

iii) 自合同日期起 30-45天    75% 

iv) 自合同日期起 45天之后    100% 

v） 不考虑条款 i）、ii）、iii）和 iv）时﹐ 100% 

在展览会开幕前 90天之内 

 

参展商支付给主办单位的上述费用如可能时可由保证金来抵冲。 

 
4﹒ 展品的运输 

(a) 参展商应承担有关将展品运往和运出展览场馆的所有的责任、风险和费用。 

(b) 参展商无论在展前、展间还是在展后应自行安排展品的仓储、空箱和包装材料。 

(c) 参展商应在主办单位规定的时间内从展览场馆撤走其展品和装饰物品﹐如因未

能及时撤离带来的任何损失﹐应向主办单位赔偿。 在规定日期逾期后﹐主办单

位应有权但没有义务处置存于分配场地的财产﹐由此扣除费用以外的变卖所得

应用于抵消对主办单位所带来的损失。 

 

5﹒ 展览会日期和场馆的变更 
如果因环境要求所需﹐主办单位认为有绝对需要变更展览会日期和场馆时﹐主

办单位有权做此决定﹐尽管展览会的日期和/或场馆有所变化﹐ 若主办单位在

展览会的更新/取消日期和/或更新展览场馆（不管哪个在先）生效前一个月将变

更通知送达到参展商﹐ 本合同将继续有效。  

 

6﹒ 取消、暂时搁置和延期 
(a) 当主办单位断定展览场馆、展览会或展览的准备工作或参展率将会由于非主办单

位能控制的任何一种事件或形势（无论是由自然原因、人类作用或其它因素引起

的）﹐包括战争、罢工停工、内乱、暴乱、敌对、戒严、火灾、水灾、风灾、旱

灾、火山爆发、停电、停气或停水、工人罢工、纠纷、材料短缺、爆炸、核或化

学事故或失灵、海洋灾害、其它性质的事故、对旅行、交通、通讯、住宿或其它

任何对举办或准备展览会所必须的设施的干预或延误、无法使用或无法获得展览

场馆、财政困难或因此而做或没有做的任何事情、或其它主办单位所不能左右的

原由、或者主办单位认为举办展览对展览的总体利益是不合适的或不能实行的

（以上笼统的表达用语不带偏见）﹐ 而受到严重的破坏、阻碍、影响、中断或

干扰时﹐主办单位可以宣布取消、暂时搁置或推延展览会﹐任何方对此不应负有

任何责任。 

(b) 当宣布延期时﹐ 本合同除第 3条以外的所有条款应继续有效﹐ 所有付款条款应

继续有效并应按时支付。 

(c) 当宣布合同暂时搁置时﹐ 本合同的所有条款也应暂停生效。 

(d) 连续 90天的暂时搁置应当作取消。 

(e) 当主办单位宣布以上任何一条时﹐主办单位可自行决定将根据本合同支付给主

办单位的费用部分还是全部退还给参展商。 

(f) 除非主办单位是蓄意犯罪﹐ 在本条款中主办单位所作出的所有宣布、判断和决

定应是最终的和有决定性的。 

 

7﹒ 保安 
(a) 主办单位应就整个展览会的利益釆取必要的保安防范﹐但是无论在展览前、展览

期间还是在展览后﹐主办单位不应对参展商或其它人的展品或其它财产的丢失

或毁坏﹐或对任何人的受伤或死亡负责。 

(b) 参展商保证其本身、其服务人员或代理人在展览期间或为展览会所做的一切应不

违反任何法律或规定、不侵犯第三者的权益、或不在事先没有通知主办单位前提

下带来额外的危险或风险﹐ 并保证所有的防范措施已完全到位。 

 
8﹒ 消防和其它规定 

(a) 参展商展台内使用或展示的所有展品、材料和器材必须进行适当的防火处理﹐  

(b) 符合适用的消防和建筑规定。 

(c) 参展商的陈列应不 遮挡其它参展商的视野﹐ 其陈列的布置应不以主办当局反

对的形式或违反展览和其它参展商的总体利益﹐也应不引起其它参展商的反感

或厌恶。 

(d) 主办单位有权向参展商发出他认为必要的指示﹐要求对本条款的违规做出改正

和补救。 参展商应遵守这些指示﹐ 如不遵守﹐参展商应被视为送达了一张第

3款下撤展通知﹐此通知将相应地应用。 

 

9. 保险、责任和风险 

参展商应确保主办单位、展览场馆业主、及其工作人员和代理人的安全﹐ 并应

对其财产的损失和毁坏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人员的受伤或死亡进行赔偿﹐ 应

向他们赔偿所有他们可能受到的或他人提出的由于举办或准备展览会或提供与

此相关的服务而引起的毁坏、索赔、令状、要求、裁决、成本和支出。 参展商

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应购买有效的保险来抵偿这一风险。 

 

10﹒ 展览场馆和展览场馆财产 
参展商应釆取所有必要的防范以免损坏展览场馆和展览场馆财产，如有任何损

坏， 参展商应向主办单位作出赔偿。 

  
11﹒ 拒绝入场 

应主办当局的要求或根据展览会的总体利益﹐主办单位有权拒绝任何人进入展

览场馆﹐而不对任何人负有任何责任。 

 

12﹒ 旅行文件和许可证 

主办单位并不负责为参展商办理签证或其它法律要求的许可证件﹐ 但将在这方

面提供协助。 当参展商办不到签证或证件时﹐除非符合第 3条款， 否则不能以

此作为撤消本合同的依据。 

 
13﹒ 补充条件 

主办单位应有权发布补充条件和房屋规定以保证展览会的有序管理。 在 24小时

前通知到参展商的任何补充条件和规定以及张贴在展览场馆的房屋规定应成为

这些条件的一部分﹐对所有参展商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和代理人都应具有实时

约束力。 

 
14﹒ 终止 

(a) 根据习惯法﹐对双方的权利均无偏见﹐一旦违背此间的任何条款﹐ 签定的合

同将立刻终止﹕ 

i) 参展商违反 或不遵守本款所包括的任何一项条款或本合同规定他们应尽

的义务﹐ 包括没有支付应付的任何一项款项； 

ii) 如果参展商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进行清盘﹐ 但不包括合并、重组、无力偿
付债务、有利于债权人的任何转让、与债权人达成任何协议、对其所有或

部分财产指定委托人、或由于债务遭受任何类似的行为； 或 

iii) 如果参展商的任何资产或其它财产遭到了扣押或强制拍卖 
(b) 一旦主办单位以书面通知形式重新恢复本合同的效力、允许以此间条款纠正不

遵守合同的任何时候和给予的任何延期付款﹐ 这都不应构成主办单位对任何

权利的放弃﹐ 合同的终止对参展商先前所有责任或在此终止日期前主办单位

可能获得的所有权益应不带有任何偏见。 

(c) 本合同终止时（除非主办单位重新恢复其效力）﹐ 参展商除了丧失它已付给主

办单位的所有租金外﹐还应向主办单位赔偿因毁约或不遵守此间条款所造成的

所有损失和损害。 

 

15﹒ 解释和适用法律 
本合同的解释权只在于主办单位。 本合同应适用于香港法律并应根据香港法律

来作解释。 

 
16. 无伙伴机构暗示 

在本合同中﹐ 没有任何内容可以构成或被视为可以构成双方之间的伙伴关系﹐ 

任何一方均无权约束对方或以任何方式或目的来以对方的名义进行承包或给对

方营造一种责任。 

 

17. 时间 
时间是本合同的根本。 

 

18. 无弃权 
主办单位给予参展商的所有时限或付款延期均不应被认同为或以任何方式解释

为主办单位放弃其在本合同任何权利以及补偿。 


